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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请求将一.个补充项目列入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 

締结禁止在外层空间安置任何种类武器条约 

1 9 8 1年 8月 1 0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i交部长 

给秘书长的信 

苏联建议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以下一个项目：“締结禁止在外层 

空间安置任何种类武器条约”。 

1 9 8 2年是人类开始征服宇宙的2 5周年，征服宇宙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上最 

伟大的成就之一。今天，使用外层空间给人类带来了各领域的许多利益，例如通讯、 

研究世界自然资源、气象、航行和许多其他领域。可以说，人类开始使宇宙“适合 

于居住”。 

在宇宙时代开始之初，苏联于1 9 5 8年向联合国建议规定禁止为军事目的利用 

外层空间。在以后的各年中，直到现在，苏联都一冉主张，宇宙应专用于和平合作 

可以满蒽地指出，朝向这一方向作出不少努力。 

1 9 6 3年，締结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国际条四》。 

1 9 6 7年的《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的沽动的尔则 

条约》规定只能为和平目的使用月球和其他天体，同时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进行试 

验和在宇宙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他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1 9 7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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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进一步具体规定各国在月球和太阳 

系其他天体上的活动应保证专用于和平目的。 

伹是所苕这些国际文件并没有排除在宇宙放置不属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定义范 

围内的武器的可能性。因此，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最近日益加剧。 

苏联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它主张，宇宙应当永远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武 

器，不应当变为军备竞赛的新场所或各国间关系尖锐化的根源。苏联认为，争取 

达到这些目标将会有助于締结关于禁止在外层空间安置任何种类武器的国际条约。 

随信附上我们提出的该条约草案。 

秘书长先生，请您将此信作为大会议事规则所规定的解释性备忘录，并随同条 

约萆案一起作为大会正式文件散发。 

苏联外交郁长 

A.葛罗米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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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在外层空间 

安置任例种类武器条约草案 

本条约各締约国， 

遵循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目标， 

根据各自按联合国宪章承诺的义务，不以违背联合国宗旨的任何方式诉诸武力 

威胁或使用武力. 

力求不把外层空间变为军备竞赛的场所和各国间关系紧张化的根源， 

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一 . 本 条 约 各 締 约 国 承 诺 ， 不 向 围 绕 地 球 轨 道 发 射 载 有 任 何 种 类 武 器 的 物 体 ， 

不把这种武器放置在天体上，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把这种武器安置在外层空间，其 

中包括现有类型和本条约各締约国将来可能拥有的其他类型可多次使用的有人驾驶 

宇航船。 

二.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任何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 

组织进行违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活动。 

第二条 

本条约各締约国将严格按照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利用宇宙物体，以利 

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合作及谅解。 

第三条 

本条约每一締约国承诺，不摧毁、损坏或破坏其他締约国宇宙物体的正常运转, 



也不改变其飞行轨道，只要上述物体是严格按照本条约第一条第一款射入轨道。 

第四条 

一.为了确保遵守本条约各项规定，每一締约国利用它现在拥有的本国监测技 

术手段时应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二.每一締约国承诺，不对其他締约国的本国监测技术手段进行干扰，只要技 

术手段的功能符合了本条第一款。 

三.为促进实现本条约各项目标和规定，各締约国在必要时将相互进行协商、 

提出询问并根据这种询问提供资料。 

第五条 

一 . 任 何 締 约 国 可 对 本 条 约 提 出 修 正 。 提 出 的 每 项 修 正 案 应 提 交 保 存 人 ， 保 

存人应将修正案迅速分发给所賓締约国。 

二.修正案应自向保存人交存多数締约国接受该项修正之文件时起，对接受修 

正柒的各締约国生效，此后，对其余各个締约国则应自其交存接受书之日起生效。 

第六条 

本条约无限期菊效。 

第七条 

当某締约国认为，与本条约内容瑕关的非常事件危及其最高利益时，该締约国, 

作为行使其国家主权，有权退出本公约。该締约国应在六个月前将其决定退约一 

事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这项通知应包括关于它认为已危及其最高利益的非常亊件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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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一 . 本 条 约 应 在 纽 约 联 合 国 总 部 开 放 供 所 有 国 家 签 署 。 未 在 本 条 约 桉 照 本 条 

第三款生效前在本条约上签字的任何国家，可随时加入本条约。 

二.本条约须经签署国批准。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三.本条约在交存批准书各国间，应自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第五份批准书之时 

起生效。 

四.对于在本条约生效后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本条约应自其交存批准 

书或加入书之日起生效。 

五.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每一签字的日期、每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的日期、本 

条约生效日期以及其他通知的情况迅速通告所有签署国和加入国。 

第九条 

本条约的俄文、英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中文和法文文本具賓同等效力， 

并应交联合国秘书长保存，由秘书长将本条约经正式核证的副本分送各签署国和加 

入国政府。 


